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顺职院发〔2023〕88 号

关于印发《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

委员会工作制度（试行）》的通知

各党（群）政管理机构、教学机构、教辅机构：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试行）》

已经学校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工作制度（试

行）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 11 月 10 日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3 年 11 月 1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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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

工作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健全全员育人机制，不断提高学生教

育与管理科学化水平和工作效率，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学校设立学生工作委员会。学生工作委员会是

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统筹和协调全校学生工作，有效整合

教学、管理、服务等资源，形成学生工作合力。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三条 学生工作委员会设主任 1 人，由党委分管学生

工作的校领导担任；设副主任 1 人，由学生工作部部长担任。

第四条 学生工作委员会由校领导、学校办公室、组织

人事处、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校团委、教务处、财务

处、后勤保卫处等学生工作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以及各

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教师代表组成。

第五条 学生工作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学生工作

部，负责处理学生工作委员会日常事务。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六条 根据上级安排或学生管理的实际需要，制定和

修订学生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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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通过调查研究，解决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

中的疑难问题，向学校提出可行的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

第八条 畅通学生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交流。

第九条 研讨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提出加强学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引导和教育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素质。

第十条 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开展学风建设工

作，引导和教育学生努力学习，落实学校人才培养目标。

第十一条 负责校级层面学生奖惩有争议个案的审查。

第十二条 负责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工作要求

第十三条 根据工作需要，学生工作委员会可不定期召

开专门会议研究有关议题。

第十四条 根据工作需要，学生工作委员会可召开扩大

会议，范围由学生工作委员会主任确定。

第十五条 学生工作委员会按照职责范围开展工作。凡

需经学生工作委员会研究的议题，应事先由学生工作委员会

办公室整理后提交会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学生工作部负

责解释。


